
憲法法庭 公告

發文日期 : 中年丟阿 ▲且6年 上月28日

發文字號 :憲庭洋字第 1152V000上 2號

附件 :如 主旨

主旨 :茲公告憲法法庭程序裁定碎5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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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184號

聲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112年審裁字第 505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裁定)係依牴觸憲法而無效之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,不

適用憲法規定 ,限制聲請人行使憲法上之釋憲權 ,牴觸憲法第 78

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等規

定 ,請求司法院暫停適用憲法訴訟法 ,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

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人民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,應以聲請書記載確定終

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 60條第

7款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

裁判 ,聲請人亦未據其他確定終局裁判而為本件聲請 ,其聲請與

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要件不合。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

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1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
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

大法官 朱富美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19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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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185號

聲 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。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認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度聲再字第

664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)、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、

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

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)等規定違

憲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杏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

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

用之系爭規定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 。本庭爰

依上開規定 ,以一多文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1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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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1    日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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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186號

聲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
,認最高行政法院 l13年度聲再字第

681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

20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 )、 第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

3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 (下合稱

系爭規定二)等規定違憲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

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

法第 59條 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

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

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1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l

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1    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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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 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187號

聲 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
,認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度聲再字第

685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

20條 、第 298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)、 第49條之 1、 第73條 、

第 98條之 3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

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等規定違憲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

杏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客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

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訴

法第 59條 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

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

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19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 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l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1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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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188號

聲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 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
,認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

1l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 1、

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

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)等規定違

憲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杏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

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戶斤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

用之系爭規定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

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1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l

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1    日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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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189號

聲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認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

28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、

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

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)等規定違

憲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杏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

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

用之系爭規定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 。本庭爰

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1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l

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1    日

2



憲法 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190號

聲 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
,認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

29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

20條 、第 73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)、 第 49條之 1、 第 98條之

3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 (下合稱

系爭規定二)等規定違憲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

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

法第 59條 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戶斤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

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

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1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l



大法官

大法官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1    日

2



憲法 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191號

聲 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認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度聲再字第

721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)、 教師法、行政訴訟法第 73

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 )、 第49條之 1、 第 98條之 3、 第 104條 、

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

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等規定違憲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盟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

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

法第 59條 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

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

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1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1



大法官

大法官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3    日

2



憲法 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192號

聲 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
,認最高行政

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254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

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、 第 102條 、第 104條 、第 176條 、民事訴

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),

牴觸憲法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

憲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

用之系爭規定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 。本庭爰

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1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l

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3    日中 華 民 國 l15年 1

2



憲法 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193號

聲 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
,認最高行政

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328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

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、 第 102條 、第 l04條 、第 176條 、民事訴

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),

牴觸憲法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

憲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

用之系爭規定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 。本庭爰

依上開規定 ,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1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l

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3    日

一

 
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

2



憲法 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194號

聲 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
,認最高行政

法院 114年度聲字第 376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

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、 第 l02條 、第 l04條 、第 176條 、民事訴

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),

牴觸憲法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

憲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

用之系爭規定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 。本庭爰

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1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l

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3    日中 華 民 國 115年 l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195號

聲 請  人 工千瑜
上歹ll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
,認最高行政

法院 114年度聲字第 414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

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、 第 l02條 、第 l04條 、第 176條 、民事訴

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),

牴觸憲法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

憲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

用之系爭規定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 。本庭爰

依上開規定 ,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1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l

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3    日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196號

聲 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
,認最高行政

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437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

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、 第 l02條 、第 l04條 、第 176條 、民事訴

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),

牴觸憲法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冬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

憲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

用之系爭規定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 。本庭爰

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1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1

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3    日中 華 民 國 115年 1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197號

聲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
,認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

118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)、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、

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

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)等規定違

憲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杏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

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

用之系爭規定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

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1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l

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3    日中 華 民 國 l15年 1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198號

聲 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移審裁定抗告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

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童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或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所定要件者 ,審 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

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本件聲請人因移審裁定抗告事件 ,認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

第 34號裁定 (下稱系爭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 20條 、

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

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,牴觸憲法 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。查聲請人不服中華民國 l13年 9月 11日 最高行政法

院 113年度聲再字第 221號裁定 ,向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聲請再審 ,

經該院中華民國 113年 12月 24日 高等行政訴訟庭 l13年度聲再

字第 l0l號裁定 ,將全案移送於有管轄權之最高行政法院 。聲請

人對比不服 ,提起抗告 ,經最高行政法院認其抗告不合法 ,以 系

爭裁定予以駁回 。系爭裁定既係就非屬本案判決之移轉管轄裁定

所為 ,亦非本案判決 ,是其性質上自非屬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所

稱 ,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

1



用盡審級救濟程序所受之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聲請人尚不得據以

為本件聲請 ;況綜觀聲請書所陳內容 ,實與系爭裁定與移轉管轄

問題無關 ,顯見聲請人亦非針對系爭裁定而為聲請 。綜上 ,本件

聲請核與憲訴法上開規定之要件不合 ,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 國  115  年   1  月  19  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3    日

中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199號

聲 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移審裁定抗告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

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或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所定要件者 ,審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

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本件聲請人因移審裁定抗告事件 ,認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抗字

第 73號裁定 (下稱系爭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、 第 73

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

第 95條等規定 ,牴觸憲法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查聲請

人不服中華民國 l13年 11月 21日 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度抗字第

266號裁定 ,向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聲請再審 ,並聲請訴訟救助 ,該

部分經該院 114年 1月 15日 高等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救字第 86

號裁定 ,將全案才多送於有管轄權之最高行政法院 。聲請人對比不

服 ,提起抗告 ,經最高行政法院認其抗告不合法 ,以 系爭裁定子

以駁回。系爭裁定既係就非屬本案判決之移轉管轄裁定所為
,亦

非本案判決 ,是其性質上自非屬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所稱
,人民

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

l



救濟程序所受之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聲請人尚不得據以為本件聲

請 ;況綜觀聲請書所陳內容 ,實與系爭裁定與移轉管轄問題無關 ,

顯見聲請人亦非針對系爭裁定而為聲請 。綜上 ,本件聲請核與憲

訴法上開規定之要件不合 ,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。

華  民  國  115  年   1  月  19 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3    日

中

一
 
一 
 
 

一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200號

聲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 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認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度聲再字第

667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 l、

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

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),

牴觸憲法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

憲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

用之系爭規定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

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1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白r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1

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3    日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201號

聲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 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認最高行政法院 l13年度聲再字第

686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 265條 (下

稱系爭規定一)、 第 49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

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 (下合

稱系爭規定二)等規定違憲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

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

法第 59條 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

定終為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

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凋 1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l



大法官

大法官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l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3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202號

聲 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
,認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

27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

20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
一
)、 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

3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 (下合稱

系爭規定二)等規定違憲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

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

法第 59條 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

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

請裁判之理由 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1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l

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3    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l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203號

聲 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
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
,認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

142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)、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、

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

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),

牴觸憲法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

憲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3項 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

用之系爭規定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 。本庭爰

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1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l

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3    日中 華 民 國 115年 1

一
 
一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204號

聲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l12年審裁字第 643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裁定)係依牴觸憲法而無效之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,不

適用憲法規定 ,限制聲請人行使憲法上之釋憲權 ,牴觸憲法第 78

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等規

定 ,請求司法院暫停適用憲法訴訟法 ,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

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人民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,應以聲請書記載確定終

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
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 60條第

7款及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

裁判 ,聲請人亦未據其他確定終局裁判而為本件聲請 ,其聲請與

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要件不合。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

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1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


大法官 朱富美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3:  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205號

聲 請  人 甲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575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裁定)係依牴角蜀憲法而無效之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,不

適用憲法規定 ,限制聲請人行使憲法上之釋憲權 ,牴觸憲法第 78

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等規

定 ,請求司法院暫停適用憲法訴訟法 ,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客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

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人民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,應以聲請書記載確定終

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 60條第

7款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

裁判 ,聲請人亦未據其他確定終局裁判而為本件聲請 ,其聲請與

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要件不合。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

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1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


大法官 朱富美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3    日

一一

 
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l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206號

聲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112年審裁字第 685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裁定)係依牴觸憲法而無效之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,不

適用憲法規定 ,限制聲請人行使憲法上之釋憲權 ,牴觸憲法第 78

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等規

定 ,請求司法院暫停適用憲法訴訟法 ,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

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人民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,應以聲請書記載確定終

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 60條第

7款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

裁判 ,聲請人亦未據其他確定終局裁判而為本件聲請 ,其聲請與

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要件不合。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

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1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


大法官 朱富美

書記官 朱倩儀

月   23    日

一
 
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207號

聲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1580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裁定)係依牴觸憲法而無效之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,不

適用憲法規定 ,限制聲請人行使憲法上之釋憲權 ,牴觸憲法第 78

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等規

定 ,請求司法院暫停適用憲法訴訟法 ,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

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人民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,應以聲請書記載確定終

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 60條第

7款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

裁判 ,聲請人亦未據其他確定終局裁判而為本件聲請 ,其聲請與

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要件不合。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

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1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


大法官 朱富美

書記官 朱倩儀

月   23    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208號

聲 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582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裁定)係依牴觸憲法而無效之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,不

適用憲法規定 ,限制聲請人行使憲法上之釋憲權 ,牴觸憲法第 78

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等規

定 ,請求司法院暫停適用憲法訴訟法 ,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

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人民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,應以聲請書記載確定終

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 60條第

7款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

裁判 ,聲請人亦未據其他確定終局裁判而為本件聲請 ,其聲請與

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要件不合。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

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1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


大法官 朱富美

書記官 朱倩儀

月   23    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209號

聲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595號裁定 (下

稱系爭裁定)係依牴觸憲法而無效之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,

不適用憲法規定 ,限制聲請人行使憲法上之釋憲權 ,牴觸憲法第

78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等

規定 ,請求司法院暫停適用憲法訴訟法 ,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

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人民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,應以聲請書記載確定終

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 60條第

7款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

裁判 ,聲請人亦未據其他確定終局裁判而為本件聲請 ,其聲請與

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要件不合。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

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1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


大法官 朱富美

書記官 朱倩儀

月   23    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210號

聲 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112年審裁字第 728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裁定)係依牴角蜀憲法而無效之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,不

適用憲法規定 ,限制聲請人行使憲法上之釋憲權 ,牴觸憲法第 78

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等規

定 ,請求司法院暫停適用憲法訴訟法 ,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

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人民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,應以聲請書記載確定終

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
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 60條第

7款及第 15條第 2頂 第 7款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

裁判 ,聲請人亦未據其他確定終局裁判而為本件聲請
,其聲請與

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要件不合 。爰依上開規定
,以一致

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1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


大法官 朱富美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3    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2ω 號

聲 請 人 蔡佳純
上列聲請人為有關保險事務事件 ,聲請解釋憲法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意旨略以 :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11碎 年度訴字

第 l0l號裁定 (下稱系爭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保險業務員管理

規則第 8條 、第 1θ 條 、行政訴訟法第 l07條第 1項 第 l0款規定

,牴觸憲法第 15條及第 23條規定 ,爰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戶斤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著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上列聲請應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b

個月不變期間內為之 ;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

件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少 條及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聲請人依法得對系爭裁定提起抗告而未提起 ,核屬未用盡

審級救濟程序 ,是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少 條第 1項規定所

稱之確定終局裁判 。本件聲請核與憲法訴訟法上開規定之要件不

合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2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1

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lJ年 1

書記官 陳佳微

月   22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270號

聲 請 人 丁致良
上列聲請人因妨害自由案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本庭裁定

如 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l12年度上易字第巧2

號刑事判決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),及所適用之刑法第30b條

第1項規定 (下稱系爭規定一 );憲法法庭 ll碎年審裁字第156少號裁

定 (下稱系爭裁定 ),及所適用之憲法訴訟法 (聲請人誤植為大審

法 ,下稱憲訴法 )第 15條 、第1b條 、第3少條及第5少條等規定 (下

併稱系爭規定二 ),均有違憲疑義 ,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
等語 。

二 、關於聲請人持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及系爭規定一聲請裁判及法規範

憲法審查部分 :

(一 )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

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

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

違憲之判決 ;前項聲請 ,應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

翌日起之 b個 月不變期間內為之 ,憲訴法第 5少 條定有明文。而

聲請逾越法定期限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亦為憲

訴法第 15條第 2項第碎款所明定 。

(二 )查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係於中華民國 l13年 1月 l1日 為寄存送達

,聲請人並於同日領取 ,惟憲法法庭係於 ll碎 年 12月 22日 收

受本件聲請書 ,比部分聲請已逾越上開規定之法定期限。

l



三 、關於聲請人持系爭裁定及系爭規定二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
部分 :

(一 )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

或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

訴法第 3少 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b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(二 )查聲請人認系爭裁定及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有違憲疑義 ,核屬

對於憲法法庭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,是此部分之聲請與憲訴

法第 3少 條規定有違 ,且無從補正 。

四 、綜上 ,是本件聲請與上開憲訴法規定要件均不合 ,本庭爰以一致

決裁定不受理 。 
﹎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2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佳微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2 日

一 
︴ 
 
 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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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272號

聲 請 人 劉9弘志

上列聲請人因偽造文書等案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本庭裁

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偽造文書等案件 ,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傳喚 、拘提及通緝處分 ,向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聲請撤銷前開

處分 ,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l14年度聲字第 783號刑事裁定

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駁回其聲請後 ,提起本件聲請 。聲請

人聲請意旨略以 :刑法第 41條 、刑事訴訟法第 456條至第 486條

等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,並未授權檢察官得不經法院裁定

即決定被告是否准易科罰金 、對被告發布通緝 ,且就是否易科罰

金之判斷部分 ,亦缺少相對應之刑事訴訟法規範 ,則 由檢察官獨

自決定是否易科罰金及通緝 ,違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聽審權 、訴

訟權、平等權、人身自由及憲法第 172條規定 ;刑事訴訟法第 416

條 、第 469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及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應受違

憲宣告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戶斤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角蜀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l

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 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,⋯⋯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⋯⋯ 。」

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法規範有如

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憲法法庭審查

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、系爭規定一及二

違憲云云 ,尚難認已具體敘明系爭規定一及二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

亦難認對於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就相關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

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

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

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。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

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6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楊靜芳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6 日

一

 
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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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 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273號

聲 請 人 丁致良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提審案件及憲法法庭審查庭不受理裁定 ,聲請裁判

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、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: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12年度抗字第 1123

號刑事裁定 (下稱系爭裁定一)所適用之提審法規定 (下稱系爭

規定一)不足以提供憲法第 8條之保障 ,應予修正 ,系爭裁定一

亦應受違憲宣告 ;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985號 、第 1539號裁

定 (下併稱系爭裁定二),及所適用之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 )

第 15條 、第 39條 、第 59條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,違反憲

法實質正義之要求 。爰就系爭裁定一 、二 、系爭規定一及二 ,聲

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前項聲請 ,應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

6個 月不變期間內為之 ,憲訴法第 59條定有明文 。又當事人不在

憲法法庭所在地住居者 ,計算法定期間 ,應扣除其在途期間 ;而

聲請逾越法定期限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則分別為

憲訴法第 16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4款所明定 。另對於憲

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審查庭之

裁判聲明不服 ,審查庭得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39條及

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亦分別定有明文 。

l



三 、經查 :

(一 )關於聲請人就系爭裁定一及系爭規定一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

審查部分 :

l、 聲請人曾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l12年度提字第 39號刑事裁

定提起抗告 ,經系爭裁定一以抗告無理由為由駁回抗告而確定 ,

是此部分聲請應以系爭裁定一為確定終局裁定 。

2、 系爭裁定一於中華民國 l12年 12月 6日 送達聲請人 ,惟聲

請人係於 114年 12月 22日 始提出本件聲請書於憲法法庭 ,是

本件比部分之聲請已逾越前述之 6個凋法定期限。

(二 )關於聲請人就系爭裁定二及系爭規定二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

審查部分 :

聲請人認系爭裁定二及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有違憲疑義 ,核屬

對於憲法法庭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,是此部分之聲請與憲訴

法第 39條規定有違 ,且無從補正 。

四、綜上 ,本件聲請核與前揭憲訴法規定均有未合 ,爰依憲訴法第 15

條第 2項 第4款及第 6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6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楊靜芳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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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275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2年審裁字第 785號裁定 ,聲請解釋憲法 ,

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 :聲請人並未依違憲之憲法訴訟法 ,向 憲法

法庭聲請解釋 ,是大法官應暫時停止準用憲法訴訟法 ,然憲法法

庭 l12年審裁字第 785號裁定卻準用憲法訴訟法第 1條第 1項 、

第 15條第 2項 第 4款、第 59條第 2項及第 92條第 2項 等規定 ,

限制聲請人之釋憲權 ,已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

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等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

185號解釋 ,侵害聲請人依憲法規定請求釋憲之權 ,爰主張大法

官必須遵守上述憲法第 78條等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

作成解釋等語 。

二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憲法訴

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,核係對於憲法法庭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,

故本件聲請與上開憲法訴訟法第 39條規定有違 ,且無從補正 ,

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6 日
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楊靜芳
l



中 華 民 國 年   1  月 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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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
一
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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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274號

聲 請 人 鄭宏輝
鄭漭日婷

上列聲請人因詐欺等案件 ,聲請暫時處分 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 :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l14年度訴字第 l009號

案件預定於中華民國 l15年元月 7日 審理 ,比案案情複雜且難期

公平 ,涉及人民之基本權利 ,有侵害人格 、肖像等人權以及金融

資金等產權與侵犯居家隱私權並釀成不可預期之個資侵犯及損害

之違憲情形 ,實應於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判決前作成停止訴訟程序

措施之暫時處分等語 。

二 、按聲請案件繫屬中 ,憲法法庭為避免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公益遭

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,且有急迫必要性 ,而無其他手段可資防

免時 ,得依聲請或依職權 ,就案件相關之爭議 、法規範之適用或

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等事項 ,為暫時處分之裁定 ;聲請不合程式

或不備其他要件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憲法訴訟法第

43條第 1項 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本件暫時處分之聲請 ,並無本案繫屬於憲法法庭 ,故本件

聲請核與憲法訴訟法前開規定之要件有所未合 ,爰依同法第 15條

第 2項 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6 日
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l

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
書記官 楊靜芳

月   26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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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276號

聲 請 人 陳舉明
上列聲請人因背信等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 ,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

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(下稱宜蘭地院)l14年度

聲自字第 5號刑事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未查證該案被

告之犯罪事實 ,未選任鑑定人對就診 、病歷與醫師出勤紀錄為勘

驗及檢查電腦、伺服器之硬碟是否曾遭更換 ,亦未進行聲紋比對 ,

且認定事實違反客觀舉證分配原則 ,而有刑事訴訟法第 379條第

l0款及第 14款規定應調查之證據未調查與認定事實理由矛盾之

違誤 ;又系爭確定終局裁定認定事實 、適用法律錯誤 ,而有刑事

訴訟法第 378條及第 380條規定之違誤 ,復對檢察官偵查中違法

行為未為闡明指正 ,卻據違法之不起訴處分為裁判基礎 。乃提出

裁判憲法審查聲請書 ,聲明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應受違憲宣告 ,以

及附帶審查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113年度調醫偵字第 2號

不起訴處分書 (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)為違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

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 )

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,係賦予

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

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

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

1



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。又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要件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

不受理 ,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明文。另人民聲請裁判

憲法審查 ,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

之法律見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

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

揭明 :「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

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

務 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確定

終局裁判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經查 :

(一 )綜觀本件聲請書所載 ,應認聲請人係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

不起訴處分書提起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之裁判憲法審查

聲請 ,合先敘明。

(二 )聲請人係以 4名 牙醫師涉犯重傷害、詐欺取財與背信等罪嫌而提

出告訴 ,經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對其中2名 牙醫師為不起訴之處分 ,

另 2名 牙醫師之真實姓名 、年籍等資料因無法查知 ,檢察官就該

部分子以簽結 。聲請人不服 ,對系爭不起訴處分書聲請再議 ,經

臺灣高等檢察署 l14年度上聲議字第 3296號處分書(下稱駁回再

議處分),以 聲請人再議之聲請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;另 就聲請人對

無法確認年籍資料之 2名 醫師聲請再議部分 ,因 非屬系爭不起訴

處分書之範疇 ,認比部分聲請再議為不合法另子簽結 。聲請人對

駁回再議處分不服 ,依刑事訴訟法規定 ,向 宜蘭地院聲請准許提

起自訴 ,經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以 :聲請人對無法確認年籍資料之

2名 醫師聲請准許提起自訴部分為不合法 ;其餘聲請部分 ,並無

2



證據證明另 2名 牙醫師有聲請人所指訴之犯行 ,又系爭不起訴處

分書與駁回再議處分就證據取捨 、事實認定並未悖離經驗法則 、

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 ,除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就追訴權時效完

成部分有所誤認外 ,其餘適用法律皆無違誤 ,認聲請人聲請准許

對另 2名 牙醫師提起自訴部分為無理由 ;而均予以駁回確定 。

四 、又查 :

(一 )關於聲請人執系爭不起訴處分書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 :

查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並非前揭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頂規定所稱之

裁判 ,聲請人自不得持以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。

(二 )關於聲請人執系爭確定終局裁定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 :

核比部分聲請意旨所陳 ,聲請人無非持其主觀意見 ,就法院之證

據調查及認事用法等職權行使之當否 ,予以爭議 ,即逕謂系爭確

定終局裁定違憲 ,尚難認對於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就據為裁判基礎

之法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

五 、綜上 ,本件聲請與上述憲訴法規定均有未合 ,爰依同法第 15條第

2項 第 7款及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6 日
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6 日

3

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277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之再審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3年度聲再字第 613號裁定 、

相關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49條

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

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

定),違反權力分立原則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

保留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

平等權 、工作權 、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,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

1l條 、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第 22條 、第 23條 、第 24條 、第 80

條 、第 159條 、第 160條 、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,乃聲請裁

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 為判決之理 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 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牟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頂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6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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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278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迴避之再審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3年度聲再字第 575號裁定 、

相關裁判(下併稱系爭裁判 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、

第 20條 、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

265條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(下併稱系爭規定 ),

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保留

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

權、工作權、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,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 ll條 、

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第 22條 、第 23條 、第 24條 、第 80條 、第

159條 、第 160條 、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,乃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 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 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奈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6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6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279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法官迴避之再審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

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3年度聲再字第 671號裁定 、

相關裁判(下併稱系爭裁判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、

第 20條 、第 49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

265條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(下併稱系爭規定 ),

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保留

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

權、工作權、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,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 1l條 、

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第 22條 、第 23條 、第 24條 、第 80條 、第

159條 、第 160條 、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,乃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l

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為判決之理 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 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承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6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6 日

一一

 
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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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280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交付法庭錄影光碟之再審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3年度聲再字第 673號裁定 、

相關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 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

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

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

定),違反權力分立原則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

保留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

平等權 、工作權 、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,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

l1條 、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第 22條 、第 23條 、第 24條 、第 80

條 、第 159條 、第 160條 、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,乃聲請裁

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,

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 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 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6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6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281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交付法庭錄影光碟之再審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 26號裁定、相

關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 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

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

283條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(下併稱系爭規定),

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保留

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

權、工作權、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,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 ll條 、

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第 22條 、第 23條 、第 24條 、第 80條 、第

159條 、第 160條 、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,乃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 為判決之理 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 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6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6 日

一一

 
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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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 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282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迴避之再審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3年度聲再字第 706號裁定 ‵

相關裁判(下併稱系爭裁判 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、

第 20條 、第 49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104條 、第

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(下併稱系爭規定),

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保留

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

權、工作權、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,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 l1條 、

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第 22條 、第 23條 、第 24條 、第 80條 、第

159條 、第 160條 、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,乃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 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為判決之理 由 ,‥ ．‥ ．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‥‥‥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6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6 日

一一

 
一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283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代理人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

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373號裁定 、相

關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

l、 第 l02條 、第 104條 、第 176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

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定),違反權力分立原則、法

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保留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

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工作權 、訴訟權及

財產權等權利 ,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 ll條 、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

第 22條 、第 23條 、第 24條 、第 80條 、第 159條 、第 160條 、

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,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,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 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 為判決之理 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 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6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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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 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284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迴避之再審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30號裁定、相

關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

第 20條 、第 49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

265條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(下併稱系爭規定 ),

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保留

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

權、工作權、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 ,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 ll條 、

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第 22條 、第 23條 、第 24條 、第 80條 、第

159條 、第 160條 、第 162條及第 165條規定 ,乃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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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為判決之理 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

務 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角蜀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6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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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285號

聲 請  人 施老安 (被選定人 )
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112年審裁字第 1773號 、第 1943號 、l13年

審裁字第 381號 、第 553號 、第 693號 、114年審裁字第 53號 、第 258

號、第471號 、第668號 、第 988號 、第 1384號裁定及公務人員退休

資遣撫血P法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聲請人 (即附表所示之人之被選定人)主張略以 :

(一 )憲法法庭 112年審裁字第 1773號裁定認聲請人所提聲請顯已逾 6

個月不變期間而不受理 ,有悖行政訴訟法第 273條及第 276條規

定 ;另 憲法法庭 l12年審裁字第 1773號 、第 1943號及 l14年審

裁字第 258號裁定 ,所稱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 ,與聲請書記載事

實不符 ;又憲法法庭 l13年審裁字第 381號 、第 553號 、第 693

號、l14年審裁字第 53號、第 258號 、第 471號及第 668號裁定 ,

認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不得聲明不服 ,阻卻人民行使基

本權 ;以及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988號與第 1384號裁定 ,就

聲請人未逾越法定期間之聲請 ,卻認逾越6個 月之法定聲請期間 ;

是聲請人認上揭憲法法庭裁定(下併稱系爭憲法法庭審查庭裁定 )

均應子廢棄 。

(二 )最高行政法院 l09年度年上字第 57號判決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

決)及所適用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血P法第 34條 、第 36條 、第

37條及第 39條規定(下併稱系爭規定),違反程序優先實體原則、

程序從新實體從舊原則 、法規保留事項原則 、不利益變更禁止原



則、條件成就確定原則及一事不再理原則等 ,有牴觸憲法第 22條

及第 23條規定之疑義 ,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關於就系爭憲法法庭審查庭裁定聲請部分 :

(一 )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憲法訴

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第 6款分別定有明

文 。

(二 )綜觀聲請人此部分之主張 ,核係對於系爭憲法法庭審查庭裁定聲

明不服 ,故此部分聲請與憲訴法第 39條規定有違 ,且無從補正 。

三 、關於持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及系爭規定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
部分 :

(一 )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前項聲請 ,應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

6個月不變期間內為之 ,憲訴法第 59條定有明文 。又當事人不在

憲法法庭所在地住居者 ,計算法定期間 ,應扣除其在途期間 ;而

聲請逾越法定期限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亦分別為

憲訴法第 16條第 1項本文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4款所明定 。
(二)經查:系 爭確定終局判決於中華民國 l11年 3月 9日 送達聲請人 ,

惟本件憲法審查審判聲請再審書狀 ,聲請人係於 l14年 12月 9日

提出於憲法法庭 ,經依憲訴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扣除在途期間

後 ,此部分之聲請均已逾越前述之法定期 r艮 。

四 、綜上 ,本件聲請與上述憲訴法規定均有未合 ,爰依同法第 15條第

2項第 4款及第 6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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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楊惠欽

陳忠五

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

書記官 高碧莉
月   26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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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編號 姓 名 住 址

1 施老安 (被選定人)

2 張本武

3 李國/ㄙ任

4 吳松溪

5 沈國涼

6 林寶英

7 張勝騰

8 洪淑姿

9 簡美玉

10 王梅南

洪玉美

12 李玲珍

13 洪樹分

14 工滿惠

15 王芳惠

16 潘惠珠

17 張彩真

18 吳英華

19 吳英嫻

20 許月媚

21 吳義祥

22 陳淑珠

23 莊畹香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286號

聲  請  人 謝決樺
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,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併為

變更之判決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臺灣高等法院 107年度上訴字第 709號刑事判

決 (下稱系爭判決一)及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 1748號刑事

判決 (下稱系爭判決二 ),所適用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條第 l

項規定 (下稱系爭規定)違反平等原則 、罪責原則與罪刑相當原

則 ,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人身自由與生́命法益 ,乃就系爭規定

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又聲請人雖曾就系爭規定聲請法規範憲法

審查 ,．l任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13號判決 (下稱系爭憲法法庭

判決 )卻僅擇其他之 8案受理 ,有違憲法第 7條規定之平等原則 ,

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 16條規定保障之訴訟權 ,爰併請求變更系爭

憲法法庭判決等語 。

二 、查聲請人曾就系爭判決一提起上訴 ,經系爭判決二以上訴不合法

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確定 ,合先敘明 。

三 、按人民所受之確定終局裁判於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中 華民

國 l11年 1月 4日 修正施行前已送達者 ,得於該次憲訴法修正施

行日起 6個月內 ,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當事人不在憲法法庭所

在地住居者 ,計算法定期間 ,應扣除其在途期間 ;而聲請逾越法

定期限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。憲訴法第 92條第2項、

第 16條第 1項本文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4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又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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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審查案件經司法院解釋或憲法法庭判決宣告不違憲或作成其

他憲法判斷者 ,除有憲訴法第 42條第 2項所規定之聲請憲法法庭

為變更判決之情形外 ,任何人均不得就相同法規範聲請判決 。而

人民對於經司法院解釋或憲法法庭判決宣告未違憲之法規範 ,因

憲法或相關法規範修正 ,或相關社會情事有重大變更 ,認有重行

認定與判斷之必要者 ,得依第 3章所定程序 ,聲請憲法法庭為變

更之判決。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42條第 1項及第 2項所明定。而憲

訴法明定不得聲請或不得更行聲請之事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

定不受理 。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5款亦有明文 。

四 、經查 :

(一 )系 爭判決一及二均已於 1l1年 1月 4日 憲訴法修正施行前送達 ,

惟本件請求變更判決狀 ,聲請人係於 l14年 12月 19日 提出於憲

法法庭 ,經依憲訴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扣除在途期間 ,或縱以聲

請人向監獄長官提出請求變更判決狀之同年月 15日 ,視為向憲法

法庭提出 ,本件之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已逾越前述規定之 6個月

法定期限 ,且無從補正 。

(二 )聲請人就系爭規定所為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 ,既 已逾越聲請之

法定期限 ,而應不受理 ,則 關於就系爭規定而為之系爭憲法法庭

判決,聲請人所併為之變更判決聲請 ,依上述憲訴法第42條規定 ,

亦因於法有所未合而不得聲請 。

五 、綜上 ,本件聲請與前揭憲訴法規定均有未合 ,爰依同法第 15條第

2項第 4款及第 5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6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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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l

書記官 高碧莉

月   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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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287號

聲 請 人 丁致良
上列聲請人因傳染病防治法事件及憲法法庭審查庭不受理裁定 ,聲請

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

(一 )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l11年度簡上字第 31號判決 (下稱系爭確

定終局判決)所適用之傳染病防治法第 36條 、第 37條及第 38

條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並無口單與實名制之規定 ,主管

機關之公告尚非法律 ,牴觸憲法第 23條之法治國原則 、法律

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 ,應受違憲宣告 ;而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

因適用違憲之系爭規定一 ,且未依據證據而判決 ,牴觸憲法第

23條之法治國原則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司法院釋字第 603號解

釋及憲法第 22條規定保障隱私權之意旨,亦應受違憲宣告 。

(二 ) 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1409號裁定 (下稱系爭裁定)所適

用之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 ,聲請人誤植為大審法)第 15條

及第 39條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,違反憲法實質正義之要

求 ,是系爭裁定及系爭規定二均應受違憲宣告 。

(三 )綜上 ,爰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 、系爭裁定 、系爭規定一及二 ,

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前項聲請 ,應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

6個 月不變期間內為之 ,憲訴法第 59條定有明文。又當事人不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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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所在地住居者 ,計算法定期間 ,應扣除其在途期間 ;而

聲請逾越法定期限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則分別為

憲訴法第 16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4款所明定 。另對於憲

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審查庭之

裁判聲明不服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憲訴法第 39條

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亦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:

(一 ) 關於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及系爭規定一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:

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係以寄存送達方式對聲請人為送達 ,依法應

自寄存之中華民國 111年 l0月 6日 起經 l0日 生送達之效力 ,

．l任聲請人係於 114年 12月 22日 始提出本件聲請書於憲法法

庭 ,經依法扣除在途期間後 ,本件比部分聲請已逾越前述之 6

個月法定期限 。

(二 )關於聲請人就系爭裁定及系爭規定二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
審查部分 :

聲請人此部分聲請 ,核屬對於憲法法庭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

服 ,是比部分聲請與憲訴法第 39條規定有違 ,且無從補正 。

四 、綜上 ,本件聲請與前揭憲訴法規定均有所未合 ,爰依同法第 15條

第 2項 第 4款及第 6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6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莉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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